SR L R RS R A0 TR
114# B %5 % 4575H%

R 2 LA FRBERERFPF AN

2 T RTEA FRBE
PRI A RS

A 2 % HE
TF ¥
L N

PAFREARGRFTEEREE > AR ARII4EZT 28p 7 3
.
=]

"t = R4 GTE R E R
LiaEsn~ - % -lir"‘f\ %\,: o ,? AR
AP A RLAF FRET AL D AT HE A2 S
£ F p ¥

P2

3 SRR
- RFTAENLATE - FEIEER . R UMY -
BEam 4 2 R Lo mIE LR B2 2 E2 > AE TR



BEFRG Y o AREAZETL oM F G F
FrEREFA J)Ihg Fagprldisgz AN i %
- %?i%/é‘]‘m ’ ﬂ—\d‘]xm)]‘}j\ 7’%)’\’}3 ’Eﬁ*%’# v & LA o

WEZHE NI REANT @RGP NF > PANEHD
SRS IEE N ST N S R

|~
P
-~
*
o]

omfp oy
e 5
\4
=

L w

RN

7:\_

E

1

fot,

\_‘_‘4

%%ﬁxw%&Jﬂ&&fg 8 b Ak 2
el FFEA o REY GFR &Y B
ook BETL B S S ETITEN
TA~ ; ¥4 % H E*99# 1]

= EELAFFFERALA LT REY R BT E
Jwiéfiﬁgﬁﬁék oo LS EHI3LE > £ L3360
3,270~ » T EHBEHRLIHEEABEEE (3¢ ~

AT TR LR RAERIELP

HBP o REAERY TR AL > B L2
fﬂﬁﬂf %Eﬁﬁﬁ’@ﬁ%ﬂ”“¢”4&%iﬁm’9
22 ATRLFET FAA BN AL S

iéﬁﬂ#ﬁ’?daéﬁﬁmﬂaﬁxﬂi‘(% % 114#47 25
P i PERASE AR BEENFIGE
”4%@Bﬂ&ﬂaﬁkvmﬂi*=dﬂwﬁé?’%%
FAdrir@p pRipde B4 A6 N H o &
B 415 10% » G A2 E6m » v F #%@;T? 20/%;

s
- owh

g
RIS
Sl
c’4

4%

i
]

i»f@?}ﬁ ° '&\?')ﬁ x’%_l_’: K/:Lilil}g lrg'_:?_“e’g sz»j\ﬁp‘i: ’ E‘?F’%f
R fgf*?*iﬁ‘f”f' - N/ T f"’i*f" ENSINE: S5
et X HE @ Ite A @ME#EWJ%@rumﬁ’wl

ERSE %%‘iﬂ@?%ﬁﬁ FLE ARG 2IFND 0 B | e
- ~Cog 2 AERFlE NS AL EFEAE LR
i 5 rfz\ DT 5T ’3"}‘»45%5'&%\“%:”T%%*ﬁ&@%ff"f
A RZREISEREIAFFHFTE o S RARAET
WEFT o T EP I drd 2 F ]~ 2 AT o

-_

n
w



S AETHE X REANTH

RGE: NN S UHE SR
o Bl 0 RGLR 4 2 G
R4 b FE L BERGFEAR
FERR £ BRRRES
CAERALAKRZ VEREFE ¥

B FRF AR AR A T

i

S W
\‘t‘i
A4
P
It
Ty
g
=}
My
P
B>
P
a0
il
}?‘h
=9

3
5
2
(=
:l.\\
-
DO
o

?\%ﬁﬁﬁﬁiwmﬁﬁ\gﬁﬁﬁi¥mwi~g$§
PR E SRR FNNFAARTEELE e R A%k
poALILg EEIGRRR LG ROREIEE L RHEA
I EREAD P D TARNF RITRER AR AR
FHTT RS OHEREAEZEFLILL o KA B2 &
A N R e RAPE e e al S O S
HE 2 F£4FRF L el 512087244 ~F)
AN E o A3 Ed RS AT

SEmP R p L kfp  NEFFRE F8OIER2A o

v i E 23] 114 = 4 15 p

Y

A
Y
J=y
F
W
) ©
$k
=
=
Wz

E - 0 (AR )
EE A RN - 1l & E94
Azig p FaEAlF A ¥ EAF
19%9,074~  [15%4,692= |p 113& 10 * 1[1.775% p113& 117 19 [0.1775%
Paczllded 23114445 24
V247 o
Pt
f114# 4% 25(2.775% pll4E47 259 [0.2775%
PA=IF %P 423114247 30
i+ Pt

p114&5% 19 [0.555%
A= F R o

FlEz @9 e HEwp

-~ HFALP113E107 1p 2114247 24p 1+ ’%ﬁ%?ﬁ%,ﬁ&% S VR

S ALBUEENE P AR BT PSR L R IS 10% 6 a B AQE S BN
AR D e 5 200 |

SRR AR E R B TR o JIL P ot p114E 4 250 Aere ik g PR
PR BEF B/ ELT AL e (FEFEERLRL > p109297 Tpde > %j pF |

X

A

i

%



(\ER)

BATIRACE * o B R {IF s BARL TR X B TIF B E L% R
B R MR AT REE (EL)

1.111£097 287 & L1.40%

2.111%12* 21p & 41.525%

31124037 297 # L 1.65%

4.113#03* 27p & L 1. 775%

i %; MENVE LD
H A I Y I & EN4

Azig P FEAF 23 P ¥

65%3,270~  |59%2,549~ |p 113# 107 1|1.775% A113&117% 1p|0.1775%
pAc 4 2311447 24
124p i ot
po114# 47 25(2.775% A 114240 25p (0. 2775%
pAzI F P =3 11447 30
i+ ok

p 11457 19 [0.555%
AzT R

‘}'J‘a 2iEEFEEP

-~ HEALA113E10% 1p 2114742 24p o+ ’ﬁ}@%ﬂﬁz%iﬁ?f Faxflgty o

SN ALBEENE WP AR B PN BELE I F10% A G ARES B

s A LB AT 3 20%3 1 o

CAREGR AR R R B TR o PIL A TR p114E 4" 250 Acze ik g PR
AMEREN S B ELFAZ - (REF € LT L é10939ﬂlﬂt’%¢§%$%
FEF|BACE S > B RIS kAL AR R S B L1

ba fﬁ'—é”—éﬁ*ﬁ? FANF R (£ L) ¢

1.111#09" 28p & 41.40%

2.111#12* 21p & 4£1.525%

3.112#03" 29p & 4 1.65%

4.113#03% 27p & £1.775%

i

LA S UL U 1

4 B EN ®] 114 = 9 ! 15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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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57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張毓麟  


被      告  吳其展  








            吳黃金葉




            吳亮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肆仟陸佰玖拾貳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被告吳其展、被告吳黃金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肆拾玖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被告吳其展、被告吳黃金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第13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其展於民國93年至96年就學期間邀同被告吳黃金葉、吳亮欽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7筆借款，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9萬9,074元；另被告吳其展於99年至107年就學期間邀同被告吳黃金葉為連帶保證人，再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13筆借款，金額合計65萬3,270元，約定借款應於被告吳其展本階段學業（即高中、高職、專校、大學或研究所等各階段）完成後滿1年之日為開始償還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借款利息之利率標準及吳其展負擔範圍，應依教育部之公告及規定辦理，公告及規定變更時亦同，惟倘借款人遲延繳付本息時，經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起（本件為114年4月25日），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週年利率1%計算；借款人除應自遲延日起按原訂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未付本息並得自應還款日起，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原訂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原訂利率20%加計違約金。如有停止或遲延清償全部或一部債務本金時，即喪失分期償還之權利，借款人應立即將積欠款項全數還清。詎被告吳其展僅清償部分本息，餘竟違約未履行義務，依約上開所有借款均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應給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及利息、違約金，而被告吳黃金葉、吳亮欽為附表一所示，被告吳黃金葉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自應與吳其展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被告吳黃金葉則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略以：承認原告之請求亦不爭執文書真正，然被告吳亮欽中風行動不便，惟意識清楚，被告吳其展生意失敗，希望能減少金額，慢慢還款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4紙，暨申請撥款通知書20紙、就學貸款動支明細查詢、客戶放款交易明細表、訴訟費用計算書、台幣放款利率查詢影片等件為證，核與其主張相符，被告吳黃金葉承認原告之請求，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所有證據，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或被告吳其展、吳黃金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本金、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19萬9,074元

		15萬4,692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65萬3,270元

		59萬2,549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57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張毓麟  



被      告  吳其展  









            吳黃金葉





            吳亮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肆仟陸佰玖拾貳元，及如附

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被告吳其展、被告吳黃金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

伍佰肆拾玖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被告吳其展、被告吳

黃金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第13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其展於民國93年至96年就學期間邀同被告

    吳黃金葉、吳亮欽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7筆借款，金額合計新臺幣（

    下同）19萬9,074元；另被告吳其展於99年至107年就學期間

    邀同被告吳黃金葉為連帶保證人，再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13筆借款，金額合計65萬3,

    270元，約定借款應於被告吳其展本階段學業（即高中、高

    職、專校、大學或研究所等各階段）完成後滿1年之日為開

    始償還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借款利息之利率標

    準及吳其展負擔範圍，應依教育部之公告及規定辦理，公告

    及規定變更時亦同，惟倘借款人遲延繳付本息時，經轉列為

    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起（本件為114年4月25日

    ），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週年利率1%計算；借款

    人除應自遲延日起按原訂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

    未付本息並得自應還款日起，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原

    訂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原訂利率20%加計違

    約金。如有停止或遲延清償全部或一部債務本金時，即喪失

    分期償還之權利，借款人應立即將積欠款項全數還清。詎被

    告吳其展僅清償部分本息，餘竟違約未履行義務，依約上開

    所有借款均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應給付如附表一

    、二所示之本金及利息、違約金，而被告吳黃金葉、吳亮欽

    為附表一所示，被告吳黃金葉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連帶保證

    人，依法自應與吳其展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被告吳黃金葉則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陳述略以：承認原告之請求亦不爭執文書真正，然被告吳

    亮欽中風行動不便，惟意識清楚，被告吳其展生意失敗，希

    望能減少金額，慢慢還款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4紙，暨申請撥款通知書20紙

    、就學貸款動支明細查詢、客戶放款交易明細表、訴訟費用

    計算書、台幣放款利率查詢影片等件為證，核與其主張相符

    ，被告吳黃金葉承認原告之請求，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

    酌所有證據，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從而，原告依消

    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或被告吳其

    展、吳黃金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本金、利息、

    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19萬9,074元 15萬4,692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65萬3,270元 59萬2,549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57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張毓麟  


被      告  吳其展  








            吳黃金葉




            吳亮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肆仟陸佰玖拾貳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被告吳其展、被告吳黃金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肆拾玖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被告吳其展、被告吳黃金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第13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其展於民國93年至96年就學期間邀同被告吳黃金葉、吳亮欽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7筆借款，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9萬9,074元；另被告吳其展於99年至107年就學期間邀同被告吳黃金葉為連帶保證人，再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13筆借款，金額合計65萬3,270元，約定借款應於被告吳其展本階段學業（即高中、高職、專校、大學或研究所等各階段）完成後滿1年之日為開始償還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借款利息之利率標準及吳其展負擔範圍，應依教育部之公告及規定辦理，公告及規定變更時亦同，惟倘借款人遲延繳付本息時，經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起（本件為114年4月25日），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週年利率1%計算；借款人除應自遲延日起按原訂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未付本息並得自應還款日起，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原訂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原訂利率20%加計違約金。如有停止或遲延清償全部或一部債務本金時，即喪失分期償還之權利，借款人應立即將積欠款項全數還清。詎被告吳其展僅清償部分本息，餘竟違約未履行義務，依約上開所有借款均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應給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及利息、違約金，而被告吳黃金葉、吳亮欽為附表一所示，被告吳黃金葉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自應與吳其展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被告吳黃金葉則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略以：承認原告之請求亦不爭執文書真正，然被告吳亮欽中風行動不便，惟意識清楚，被告吳其展生意失敗，希望能減少金額，慢慢還款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4紙，暨申請撥款通知書20紙、就學貸款動支明細查詢、客戶放款交易明細表、訴訟費用計算書、台幣放款利率查詢影片等件為證，核與其主張相符，被告吳黃金葉承認原告之請求，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所有證據，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或被告吳其展、吳黃金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本金、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19萬9,074元

		15萬4,692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65萬3,270元

		59萬2,549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57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張毓麟  



被      告  吳其展  









            吳黃金葉





            吳亮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肆仟陸佰玖拾貳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被告吳其展、被告吳黃金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肆拾玖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被告吳其展、被告吳黃金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第13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其展於民國93年至96年就學期間邀同被告吳黃金葉、吳亮欽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7筆借款，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9萬9,074元；另被告吳其展於99年至107年就學期間邀同被告吳黃金葉為連帶保證人，再向原告申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先後借款13筆借款，金額合計65萬3,270元，約定借款應於被告吳其展本階段學業（即高中、高職、專校、大學或研究所等各階段）完成後滿1年之日為開始償還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借款利息之利率標準及吳其展負擔範圍，應依教育部之公告及規定辦理，公告及規定變更時亦同，惟倘借款人遲延繳付本息時，經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起（本件為114年4月25日），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週年利率1%計算；借款人除應自遲延日起按原訂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對應付未付本息並得自應還款日起，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原訂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按原訂利率20%加計違約金。如有停止或遲延清償全部或一部債務本金時，即喪失分期償還之權利，借款人應立即將積欠款項全數還清。詎被告吳其展僅清償部分本息，餘竟違約未履行義務，依約上開所有借款均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應給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及利息、違約金，而被告吳黃金葉、吳亮欽為附表一所示，被告吳黃金葉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自應與吳其展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被告吳黃金葉則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略以：承認原告之請求亦不爭執文書真正，然被告吳亮欽中風行動不便，惟意識清楚，被告吳其展生意失敗，希望能減少金額，慢慢還款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台北富邦銀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借據4紙，暨申請撥款通知書20紙、就學貸款動支明細查詢、客戶放款交易明細表、訴訟費用計算書、台幣放款利率查詢影片等件為證，核與其主張相符，被告吳黃金葉承認原告之請求，被告吳其展、吳亮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審酌所有證據，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或被告吳其展、吳黃金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本金、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19萬9,074元 15萬4,692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借款金額  尚欠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訖日 周年利率 65萬3,270元 59萬2,549元 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1.775% 自113年11月1日起至114年4月24日止 0.1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4年4月25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 0.2775%     自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利息及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約定利息自113年10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止，按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計算。 二、本息遲延違約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10%計付，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每筆借款所訂利率20%計付。 三、未依約給付款項，如經原告轉列為催收款者，利息自轉列催收款之日114年4月25日起改依當時原告牌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一計算。（依金管會金檢意見，自109年9月1日起，既有就學貸款轉列催收客戶，前開利率改為依被告轉列催收款當天負擔利率加碼年息1%計算） 四、原告牌告就學貸款利率變動情形（年息）： ⒈111年09月28日年息1.40% ⒉111年12月21日年息1.525% ⒊112年03月29日年息1.65% ⒋113年03月27日年息1.775%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